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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参考了欧盟标准EN81-58:2003《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检查和试验 第58部分:层

门耐火试验》(英文版)的有关技术内容。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筑构件耐火性能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3/SC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深圳市龙电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伟、赵华利、李博、李希全、董学京、刁晓亮、王金星、王岚、阮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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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层门耐火试验
完整性、隔热性和热通量测定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梯层门耐火试验通用方法的术语和定义、耐火性能代号与分级、试验装置、试件条

件、试件准备、试验程序、试验结果、试验结果的有效性以及试验报告等。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电梯层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5907 消防基本术语 第一部分

GB/T14107 消防基本术语 第二部分

GB7588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7633 门和卷帘的耐火试验方法

GB/T9978.1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5907、GB/T14107、GB/T9978.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梯层门 liftlandingdoor
安装在电梯竖井每层开口位置,用于人员出入电梯的门。

3.2 
隔热型电梯层门 insulatedliftlandingdoor
在一定时间内能同时满足耐火完整性和耐火隔热性要求的电梯层门。

3.3 
非隔热型电梯层门 un-insulatedliftlandingdoor
在一定时间内能满足耐火完整性要求,根据需要还能满足热通量要求的电梯层门。

3.4 
支撑结构 supportingconstruction
耐火性能试验炉前部,用于安装试件的装置。

4 耐火性能代号与分级

4.1 耐火性能代号

电梯层门的耐火性能指标代号如下:
———E:表示完整性;
———I:表示隔热性;
———W:表示热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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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耐火性能分级

电梯层门的耐火性能,按耐火时间分为30min、60min、90min、120min四个等级,采用单一指标进

行分级的耐火性能等级见表1,采用混合指标进行综合分级的耐火性能等级见表2。耐火性能等级表示

的意义如下:
———Ett:按满足完整性指标要求进行分级,耐火时间为ttmin;
———Itt:按满足隔热性指标要求进行分级,耐火时间为ttmin;
———Wtt:按满足热通量指标要求进行分级,耐火时间为ttmin;
———EItt:按同时满足完整性指标和隔热性指标要求进行分级,耐火时间为ttmin;
———EWtt:按同时满足完整性指标和热通量指标要求进行分级,耐火时间为ttmin。

表1 电梯层门的单一指标耐火性能等级

分 级 方 法 耐火性能等级

满足完整性指标要求 E30 E60 E90 E120

满足隔热性指标要求 I30 I60 I90 I120

满足热通量指标要求 W30 W60 W90 W120

表2 电梯层门的混合指标耐火性能等级

分 级 方 法 耐火性能等级

同时满足完整性指标和隔热性指标要求 EI30 EI60 EI90 EI120

同时满足完整性指标和热通量指标要求 EW30 EW60 EW90 EW120

5 试验装置

5.1 耐火性能试验炉

耐火性能试验炉应满足试件尺寸、升温条件、压力条件以及便于试件安装与观察的要求,炉口净空

尺寸不小于3000mm×3000mm。

5.2 测量仪器

5.2.1 炉内温度测量热电偶、试件背火面温度测量热电偶应满足GB/T9978.1的相关规定。

5.2.2 炉内压力测量仪器(测量探头)应满足GB/T9978.1的相关规定。

5.2.3 温度、压力测量仪器的精度及测量公差应满足GB/T9978.1的相关规定。

5.2.4 用于耐火完整性测量的直径6mm±0.1mm 和直径25mm±0.2mm 的探棒,应符合

GB/T9978.1的相关规定。

5.2.5 用于耐火完整性测量的棉垫和装置,应符合GB/T9978.1的相关规定。

5.2.6 测量试件背火面热通量的热流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量程:0kW/m2~50kW/m2;
———最大允许误差:±5%;
———测量视场角: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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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试验框架及支撑结构

试验框架应采用密度为1200kg/m3±400kg/m3 的砖砌或水泥浇注构造,其厚度不应小于

240mm。支撑结构应具有足够的耐火性能,其厚度不应小于200mm。

5.4 试件背火面热电偶设置

试件背火面热电偶设置,应符合GB/T7633的相关规定。
注:对于门框隐藏式电梯层门,门框可不布设热电偶。

5.5 热流计设置

测量试件背火面热通量的热流计的接收面应朝向试件的几何中心,并距试件1m。

6 试验条件

6.1 炉内温度

6.1.1 耐火试验应采用明火加热,使试件受到与实际火灾相似的火焰作用。

6.1.2 试验时,耐火性能试验炉内温度应满足GB/T9978.1的相关规定。

6.1.3 炉温允许偏差应满足GB/T9978.1的相关规定。

6.2 炉内压力

6.2.1 耐火性能试验炉的炉内压力条件,应满足GB/T9978.1的相关规定。

6.2.2 炉压允许偏差,应满足GB/T9978.1的相关规定。

7 试件准备

7.1 材料、结构与安装

试件所用材料、结构与安装方法,应反映试件实际使用情况,并满足GB7588的规定。

7.2 试件数量

受检方应提供2樘相同的试件。

7.3 试件要求

试件尺寸、结构应与实际相符。试件的养护,应满足GB/T9978.1的相关规定。

8 试验程序

8.1 耐火试验

8.1.1 试验的开始与结束

当耐火性能试验炉内接近试件中心的热电偶所记录的温度达到50℃时 ,即可作为试验的开始时

间;同时,所有手动和自动的测量观察系统都应开始工作。
试验期间,当试件已不能满足8.2.1、8.2.2和8.2.3规定的任何一项耐火性能判定指标时,试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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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终止;或虽然试件尚能满足8.2.1、8.2.2和8.2.3规定的耐火性能判定指标,但已达到预期耐火性

能等级的时间时,试验也可结束。

8.1.2 测量与观察

试验过程中应进行如下测量与观察:

a) 炉内温度测量。试验炉开口每1.5m2 面积应设置不少于1支热电偶,炉内温度由所有炉内热

电偶测得温度的算术平均值来确定,热电偶的热端离试件或安装试件的墙壁垂直距离为

100mm,测点应避免直接受火焰的冲击。炉内温度测量,时间间隔不超过1min记录1次;

b) 炉内压力测量,时间间隔不超过5min记录1次;

c) 电梯层门试件背火面温度测量,时间间隔不超过1min记录1次;

d) 观察试件在试验过程中的变化情况,以及试件结构、材料变形、开裂、熔化或软化、剥落或烧焦

等现象。如果有大量的烟气从背火面冒出,应进行记录;

e) 在试验过程中,观察并记录试件结构、材料变形、开裂所产生的缝隙,以及以下现象:按

GB/T9978.1的规定能否使棉垫点燃;能否使直径6mm±0.1mm探棒穿过缝隙进入炉内并

沿缝隙长度方向移动不小于150mm;能否使直径25mm±0.2mm探棒穿过缝隙进入炉内;

f) 在试验过程中,观察并记录试件背火面平均温度热电偶平均温升是否超过140℃;试件背火面

(除门框上的测温热电偶外)最高温度点温升是否超过180℃;试件背火面门框,最高温度点温

升是否超过360℃;

g) 在试验过程中,观察并记录热流计测得的试件背火面热通量是否超过15kW/m2。

8.2 耐火性能判定

8.2.1 完整性(E)

按GB/T9978.1的规定进行测量,当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则试件失去完整性:

a) 棉垫被点燃(非隔热型电梯层门除外);

b) 试件背火面出现持续火焰达10s以上;

c) 直径6mm±0.1mm探棒穿过缝隙进入炉内,并沿缝隙长度方向移动不小于150mm;

d) 直径25mm±0.2mm探棒穿过缝隙进入炉内。

8.2.2 隔热性(I)

按GB/T7633的规定进行测量,当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则试件失去隔热性:

a) 试件背火面平均温升超过140℃(门框上的测温热电偶除外),如门扇由不同的隔热区域构成,
则不同的隔热区域的平均温升应分别计算;

b) 试件背火面单点最高温升超过180℃(门框上的测温热电偶除外);

c) 试件背火面门框单点最高温升超过360℃。

8.2.3 热通量(W)

试件背火面热通量超过临界热通量值15kW/m2。

9 试验结果

9.1 试验结果记录

按照8.2的规定,记录试件满足单一耐火性能指标的实际耐火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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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E):xxmin;
———隔热性(I):yymin;
———热通量(W):zzmin。

9.2 耐火性能等级

如果采用单一耐火性能指标进行分级,则将9.1所记录的耐火时间结果向下归入至最接近的耐火

性能等级(见表1);如果采用混合耐火性能指标进行综合分级,则选用9.1所记录的用于综合判定的耐

火性能指标最小耐火时间结果向下归入至最接近的耐火性能等级(见表2)。
示例:

某一电梯层门在耐火性能试验中,35min时失去隔热性,68min时热通量超过临界热通量值,98min时失去完整性,

则试验结果记录为:
———完整性(E):98min;
———隔热性(I):35min;
———热通量(W):68min。

该试件单一指标的耐火性能等级为E90和/或I30和/或 W60,混合指标的耐火性能等级为EI30和/或EW60。

10 试验结果的有效性

当试验满足GB/T9978.1对试验结果有效性的相关规定时,试验结果有效。
当某一结构类型和式样的试件通过了耐火试验,该耐火试验结果可直接应用于受检单位与试件的

结构相同、式样相似,但高度和宽度小于等于试样的未经耐火试验的电梯层门。

11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提供试件的详细结构资料、试验条件及试件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所获得的耐

火等级。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试验室的名称和地址,唯一的编号和试验日期;

b) 委托方的名称和地址,试件和所有组成部件的产品名称和制造厂;

c) 试件的详细结构,在试件图中含有结构尺寸;

d) 对试件耐火等级的判定有一定影响的信息,例如试件的含水率及养护期等;

e) 试验现象的描述,以及依据第8章耐火等级判定所确定的试验终止信息;

f) 试件的试验结果,耐火等级的表述见第9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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